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考试的管理规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考试的管理规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考试的管理规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考试的管理规定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考试管理实施细则，特制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考试的管理规

定》，请各位教师遵照执行。

一、命题教师主要职责

1．按照课程的考试要求命题，提前制定试题答案及评分要点。

2．在试题库建成之前，凡笔试课程的考试需同时出 2套难度、内容及题量相当的试题，交由教

务科随机抽一套作为考卷，另一套留作补考、缓考的试卷。

3．确保试题的科学性，试题应涵盖教学大纲要求的基本内容，考核知识点分布合理。试题难度

适当，题量与考试时间匹配。

4．试题与前两次考试试题的重复率不得超过 30％，也不得从带题解的习题集中摘选超过试卷

总量 50％的题目组成试卷。

5．由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对试卷签字确认后，负责到教务科办理试题印卷手续后交教材科印刷。

6．负责到教材科取回印制好的试题，提前对考卷印刷质量和数量进行复核，确保无误并严加保

管。

7．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考试（查）重点、划定考试（查）范围，更不得透露考题。

8．对于口试的课程，要求题签的数量不低于参加考试学生数的 60%，或采取措施保证同一题签

被重复抽中的概率小于 1/2。

二、主考与监考主要职责

1．主考教师应由具有教师资格的教师担任，负责取卷、送卷，负责到所在院（系）领取《学生

考试（查）违纪登记表》和《考场情况记事表》。其它职责与监考教师相同。

2．负责考场事务并管理考场秩序。

3．主考和监考教师都必须提前 15分钟到达考场，于考试前重新调整学生座位，非阶梯大教室

考生要隔两列坐开，阶梯大教室考生要隔行隔两列坐开，列对齐；中、小教室考生要一桌一人。

4．督促考生清理座位，考生座位周围不应留有考试用具以外的物品。闭卷考试时，书包、讲义、

笔记、复习资料、手机、BP机、电子记事本、电子辞典等非考试用品集中放置在教室的两旁或讲台

附近，严禁学生自备草稿纸。

5．于考试开始前，宣读考试纪律。

6．于考核开始前，认真检查核对学生证件，发现替考者要查明身份，令其在《学生考试（查）

违纪登记表》签字，然后令其退出考场。

7．不得随意离开考场，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

8．考试过程中，主、监考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提示或暗示学生答题，当学生问及考卷内容时，

除字迹不清可作说明外，主考教师不得再作任何解释。



9．发现有违纪动机者应提出警告，并令其改正。对不改正者以及考试（查）作弊者应没收试卷，

在试卷上注明“违纪”或“作弊”，并填写《学生考试（查）违纪登记表》，令当事者签字，然后令

其退场。主、监考教师一定要收取和提供翔实的证据，客观地认定学生违反考试纪律行为的性质。

10．对于考试结束前 10分钟内完成答卷的学生，要把试卷扣在桌面上，端坐于座位，由主监考

教师到座位上收卷，学生要一直等到考试结束教师清点完试卷后方能离开考场。

11．考试结束后，主、监考教师要认真收缴和清点考卷。主考教师填写《考场情况记事表》中

各项内容，经主、监考教师签字后交任课院（系）教学秘书。如有学生违纪或作弊的情况，主、监

考教师在考试后共同将《学生考试（查）违纪登记表》交教务处学籍科。

12．口试时，对每名学生均做详细的口试记录，作为口试成绩评定依据。

三、阅卷评分教师职责

1．必须用红笔判卷。每道题必须在题前给出分数，并在扣分处予以标记，大题前要给出总分。

分数更改处必须签名。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杜绝人情分和错判、漏判，保证合分无误。

2．试卷的分数栏中只填写本试卷中的各题得分数，不能将课程的平时成绩和实验成绩标注在期

末考试试卷分数栏中。

3．专业基础课应组成评卷组采用流水作业，每人评 l~2题，复评后记入总成绩。

4．口试考试时，考生一次考试抽签不超过两次，若不能回答第一次抽签的问题，可允许再抽一

次；第二次抽签的答题成绩应予适当扣分。

5．考查课的阅卷评分同样要严格执行评分标准，阅卷要求和考试课相同。

6．按照学生成绩记载的有关规定填报成绩单并输入成绩管理系统，经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提交。

阅卷过程中的原始成绩单（一般包括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实验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等），留存

于学院备查。

7．评卷教师将考试成绩在网上输入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后，要打印学生成绩单一式两份，于课程

考试后的一周内报送所在院（系）教学秘书或教务处注册中心。注册中心将其中一份存档，另一份

报送学生所在院（系）。报送的每页成绩单上必须有评卷教师和单位主管领导审核后的签字。

8．提交的学生成绩单不得涂改。如发现有误，需到所在院（系）领取或从网上下载《教师录入

成绩修改审批表》，经领导同意签字后到注册中心办理更改手续。

9．对试卷和学生答题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将结果报送开课院系。

10．试卷批阅结束后，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装订（成绩单—〉空白卷—〉标准答案—〉备用卷

空白卷—〉备用卷标准答案—〉按照成绩单上的名单顺序排好的试卷。）

11．试卷装订封面、试卷分析表中各项要填写齐全规范；试卷分析表中命题情况分析、考试结

果分析、需要改进方面的填写不能过于简单。

四、成绩记载

1．考试课程成绩以百分制评分和记载（60 分及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查课程成绩以“合格”、

“不合格”评分和记载。只有取得合格成绩的课程，才可获得相应的学分。



2．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实验、国防教育等实践性教学环节的

成绩可采用五级分制（即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也可采用百分制，但最后记入毕业成

绩单时要按标准换算成百分制记载。五级分制与百分制的换算标准是：

五级分制 百分制

优秀 95分

良好 85分

中等 75分

及格 65分

不及格 55分

一门课程在同一学期内无论由几位教师讲授，考核只能评定一个成绩。

一门课程分几个学期讲授，而每个学期都进行考核时，则每学期均按一门课程计算。

3．考试或考查的成绩按累加式记载，即由平时、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部分成绩累加得出。平

时学习成绩可结合学生出勤、实验、实习、课外作业、课程论文以及平时测验等成绩综合评定。

4．因未完成教学环节或无故缺课等原因而取消考试资格者，本门课程成绩均以“0”分记载，

并注明“未准考试”字样。

5．凡旷考、严重违纪被清出考场以及作弊的学生，该门课程成绩均以“0”分记载，并分别注

明“旷考”、“违纪”、“作弊”字样。

6．补考成绩按实际评分记载，获得的学分计入上学期学业记录。

7．重修成绩按照考核成绩和完成时间记载，并依次注明“重修 1”、“ 重修 2”等字样，所获得

的学分纳入学生当学期的学分统计。学生重修课程时，如因特殊情况无法参加该课程平时的考核，

可提前向教务处申请，获得批准后课程成绩以考卷成绩按满分 100分折合后予以记载。

8．被批准缓考的考试课程，参加补考的成绩按实际分数记载。缓考成绩要在备注栏中注明“缓

考”字样。如果参加低年级相同课程的累加式考试时，缓考课程的原期中、平时成绩等，综合计入

考核成绩。

9．学生的每一次考试成绩都必须依次记录在案。成绩单报送后，不得擅自更改。

10．经补考或重修取得学分的课程成绩，在毕业成绩单中均按 60分或合格记载。

五、学生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

1．违纪行为

（1）考试前提前占座，不服从主、监考教师调动；

（2）不带考试证件，且无院（系） 证明及身份证；

（3）开考后仍将考试必备用品以外的物品，如书包、复习资料、手机、BP 机、电子记事本、

电子辞典等留在座位旁、桌内；

（4）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

（5）自带答题或草稿纸张；

（6）未经同意互借文具和计算器；



（7）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手势；

（8）开卷考试中借用他人书籍、笔记、资料等物品；

（9）考试期间在考场内喧哗，干扰主、监考教师工作；

（10）未经监考教师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

（11）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2．作弊行为

（1）找人替考或代人考试；

（2）不服从主监考教师劝阻，接听或使用手机、BP机等无线通讯工具查看信息，或使用电子

记事本、电子辞典、有文字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3）在桌面上书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的字迹；

（4）桌内、座位旁有翻开的或答卷下面垫有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笔记、讲义、复习资料等物

品；

（5）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

（6）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草纸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

方便；

（7）考试中，或交卷、收卷过程中与他人说话；

（8）利用文具盒、衣物或其他用品夹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笔记、复习资料、纸条；

（9）故意销毁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或者考试材料；

（10）在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等信息；

（11）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草稿纸；

（12）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

（13）其他与考试答题有关的严重违纪行为。

六、考试工作人员教学事故的认定

1．主考或监考教师擅自不到岗或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严重教学事故）。

2．主考教师在考试开始时仍未到场或监考教师迟到十分钟以上（严重教学事故）。

3．主考或监考教师未认真清理考场，致使开考后仍有学生的书包、复习资料、手机、BP 机、

电子记事本、电子辞典、照相机等留在座位旁或桌内。

4．在监考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交谈、看书、看报、批作业等。

5．在监考过程中，教师打手机、或接听手机、或手机（传呼机）发出声响。

6．在考场不制止作弊行为。

7．庇护考试作弊（严重教学事故）。

8．教师擅自更改考试时间、地点或者考试安排。

9．暗示考试重点、划定考试范围。

10．以各种方式透露考题（严重教学事故）。

11．对阅卷评分不认真并经复核认定负有责任。



12．阅卷时给人情分（严重教学事故）。

13．随意更改学生成绩。

14．未及时登录成绩或未及时报送成绩单而影响学籍管理工作。

15．未按要求妥善保存学生试卷（严重教学事故）。

16．未按要求妥善保存学生原始成绩单。

17．未安排主考或监考教师负有责任（严重教学事故）。

18．巡考教师首先发现有学生违纪或作弊，主、监考教师按失职论处。

19．其他认定为考务违规的行为。

出现教学事故后，学院要填写《教学事故登记表》。对尚不构成教学事故的违纪现象，学院将给

予批评，帮助及时纠正。对发生严重教学事故或一学期发生两次以上一般教学事故的责任人，学院

予以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对于造成严重后果或屡次出现严重教学事故的责任人，可停止其教学工

作一年直至调离教学岗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 00六年八月


